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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聯席公司秘書
及

在香港代表接受送達法律程序文件及通知書的代理人

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行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，張月芬女士（「張女士」）已
辭任(i)本行聯席公司秘書（「聯席公司秘書」），及(ii)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交所」）
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19A.13(2)條及香港公司條例（第622章）第16部在香港代表本
行接受送達法律程序文件及通知書的代理人，自2026年4月29日起生效。張女士確認彼與
董事會並無分歧，且並無有關其辭任的事宜需知會本行股東以及債權人及聯交所。

董事會謹此對張女士表示感謝。

本行第七屆董事會第二十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《關於聘任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聯席公司
秘書的議案》。董事會宣佈委任楊小慧女士（「楊女士」）為本行的聯席公司秘書及在香港代
表本行接受送達法律程序文件及通知書的代理人，自2026年4月29日起生效。張青女士將
繼續擔任另一名聯席公司秘書。

楊女士的履歷詳情載列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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楊女士為Vistra集團成員卓佳專業商務有限公司（一間專門從事綜合商務、企業及投資者
服務的全球專業服務供應商）公司秘書服務高級經理。楊女士在公司秘書領域擁有超過15
年的經驗，一直為香港上市公司以及跨國、私營和離岸公司提供專業的企業服務。彼目
前出任若干於聯交所上市公司的聯席公司秘書或公司秘書。楊女士為特許秘書、公司治
理師以及香港公司治理公會及英國特許公司治理公會的會士。楊女士擁有香港城市大學
行政與公共管理社會科學（榮譽）學士學位與香港都會大學（前稱香港公開大學）企業管治
碩士學位。

承董事會命
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方合英
董事長

中國•北京
2026年4月29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行執行董事為方合英先生（董事長）及胡罡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魏強先
生、王彥康先生及付亞民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廖子彬先生、周伯文先生、王化成
先生及宋芳秀女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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